



关于做好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
工作的紧急通知
各企业：
当前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关键阶段，粮食企业复产复工相对集中，根据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视频调度会议精神，为做好全县粮食企业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保持清醒头脑。当前，我县粮食企业集中复工复产，疫情防控和安全防范压力交织叠加，安全生产形势复杂严峻。各企业要增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在落实疫情防控责任、强化场区人员管控的前提下，认真抓好安全生产工作，坚持两手抓、两手硬，切实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，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，按照科学、合理、适度、管用的原则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，强化落实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、盯紧看牢关键环节、重大风险，切实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，坚决遏制各类事故发生，努力保持各类生产经营活动安全平稳。
二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强化工作措施落实
各单位要清醒认识当前疫情防控和安全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，抓好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各项工作，是重要的政治责任，也是强化工作针对性的必然要求。要按照“五落实五到位”的要求，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切实把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每个方面、每个环节，消除盲区、堵塞漏洞。企业主要负责人要亲自部署，亲自对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检查，及时整改发现的安全隐患。一时不能完成整改的，要严密监控并落实好安全措施，并及时向上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汇报相关情况。不能保证安全生产的，必须停产停业整改，确保不发生问题。
三、针对春季安全生产特点，加强重点环节安全防范工作
（一）切实加强粮食收储环节安全管理。进入春季，气候多变，昼夜温差大，未烘干潮粮易出现结顶、挂壁等现象，加大烘干、入仓等作业环节难度，安全生产形势十分严峻。一是遇到5级及以上大风，大雪等恶劣天气不得开展作业；二是加强库区人员和交通管控，对无关人员进行清场，合理安排车辆运送路线，安排专人在关键部位进行交通疏导，设立醒目的警示标识；三是加强收购现场安全管理。安全员全程跟班监管，严格按照《粮库安全生产守则》规定开展作业活动；四是加强粮食烘干环节安全管理。保证烘干设施设备完好。严格执行烘干机使用和管理规定，在粮食烘干生产期，对烘干设施设备要坚持日检查、周检修、月小修保养制度，每年烘干期结束后新季烘干作业开始前，要组织进行一次大修，确保烘干系统始终处于完好状态。加强对烘干人员培训。烘干作业人员必须进行岗前培训，明确岗位责任，具备相应技术资质和业务工作能力，持证上岗。具体做到准确掌握烘干机操作流程，特别是烘干机开关机、检查保养、故障分析、处理；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操作，防止出现因人为原因造成事故。做好异常情况处理。烘干作业人员要熟悉掌握烘干作业故障原因及排除方法，按照规定程序、步骤排除故障，并详细做好记录；粮食不得在烘前仓内长时间停留，防止出现结顶、挂壁现象。一旦出现结顶、挂壁时，必须制定处置方案，经企业主管领导批准后，作业人员需按要求采取有效防护措施进行处置操作，企业分管领导要现场指挥。
（二）切实加强消防工作管理。我县春季气候干燥，风力较大，是火灾事故的高发期。各企业要严格落实规章制度，保证消防人员、消防车辆和器材随时调得动，用得上，做到在火灾初期及时发现火情，起到打小、打早、打了作用；要将易受火患影响较大的露天储粮、资材存放等区域列为重点，加大监控力度，增加巡逻次数，做到一般区域加强管理，重点区域严防死守，确保不发生火灾事故。
（三）切实加强值班值宿和应急救援工作。各企业要加强值班，完善预案，认真做好疫情防控和粮食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工作，提高应急救援预案的操作性和科学性，确保疫情防控和施救工作科学、及时、迅速、有效；值班值宿人员要认真履行职责,坚持交接班、值班记录、检查巡逻制度等，确保24小时有专人值班，要求各企业保证系统上下信息渠道畅通，确保疫情防控期间安全生产工作万无一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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